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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会议时间：2014 年 9 月 19 日下午 2时半 

会议地点：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维科大厦 2楼公司会议室 

主 持 人：董事长 何承命先生 

会议议程： 

一、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

二、主持人介绍参会的股东（股东代表）、列席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和律师 

三、开始介绍议案 

1、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报告人：苏伟军 

四、参会股东（股东代理人）发言及提问 

五、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 2名股东代表和 1名监事为监票人 

六、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、股东代表的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

七、参会股东（股东代表）对议案进行表决、投票 

八、由监票人代表宣布表决结果 

九、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

十、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在会议决议上签字 

十一、出席会议的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

十二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十三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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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

 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

独立董事任期最长为六年。公司独立董事杨纪朝先生、楼百均先生于 2008 年 6

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被选举担任该职，现已满六年任

期；独立董事陈运能先生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

问题的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申请辞去在本公司所担任的独立董事。 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拟推选梅志成先生、冷军先生、杨雪梅女士（简

历见附件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刊载的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公告编

号：2014-025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。 

 

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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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梅志成先生简历 

梅志成：男，1963 年 12 月出生，本科学历，律师。曾供职于宁波市律师事务所、 

香港冼基利律师行，曾任宁波市人民政府常年法律顾问。现任浙江导司律师事务

所主任。未持有本公司股权，与公司持有 5%以上股权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

戒。 

 

冷军先生简历 

冷军：男，1977 年 10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会计学博士在读，中国注册会计师。

现任宁波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讲师。未持有本公司股权，与公司持有 5%以上股权

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

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。 

 

杨雪梅女士简历 

杨雪梅：女，1971 年 10 月出生，本科。曾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

及下属公司，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、宁波分公司总经理、浙江中物九鼎孵化器有

限公司常务副总、宁波中物激光与光电技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和宁波中物东方光

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。现任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未持

有本公司股权，与公司持有 5%以上股权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。 

 

 

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O_wkCwIrXyqp1nCZKuaO-LQq1I7r5GdVs_MIcOVRWC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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